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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州市总工会办公室文件
鄂州工办字〔2024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鄂州市总工会经审会特约审计员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总工会，葛店经开区、临空经济区总工会，市直各系统（委、

局）工会，各直属企（事）业工会，各行业工会，市总机关各

部室、各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，提升经审工作的

质量和水平，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经审工作的需要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、《中国工会审计条例》和《工会预算执

行情况审计监督办法》规定，市总工会对《鄂州市总工会经审

会特约审计员实施细则》（试行）进行修订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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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鄂州市总工会经审会特约审计员实施细则

鄂州市总工会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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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州市总工会经审会特约审计员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工会经审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工会法》、《中国工会审计条例》和《工会预算执行情

况审计监督办法》规定，特制定鄂州市总工会经审会特约审

计员（以下简称特约审计员）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特约审计员一般由各级工会推荐或个人自荐

（机关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不得应

聘；离退休党员干部应按照纪委、组织部门有关规定应聘），

市总经审会审核通过后聘请入库。

第三条 特约审计员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政治素质好，工作责任心强，热心工会审计工作。

2.熟悉国家有关财经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工会财务、审

计等方面的制度，严格遵守审计职业道德和审计纪律。

3.具备初级及以上会计职称，具有与工会经审工作相适

应的专业知识、职业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。

4.能妥善处理好工会审计工作与本职工作的关系，根据

工会审计工作需求，有一定的时间开展工会经审工作。

第四条 特约审计员的管理：

1.特约审计员实行聘任制，通过推荐以及个人自荐方

式，发布公告择优选聘 10-15 人，组成市总经审会特约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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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人才库，聘期 3年。由市总经审会聘任，颁发聘书或文件。

2.市总经审会每年组织特约审计员进行培训，学习相关

业务知识、交流审计成果。

3.特约审计员执行审计任务，实行审计组长负责制，审

计组长由市总经审会委员或经审办人员担任。审计应严格按

照有关文件要求执行，审计事项完毕后向市总经审办移交全

部审计资料。

4.市总经审办负责特约审计员日常管理，协调安排具体

审计事项，负责对审计质量进行监督、检查。

5.市总经审会负责对特约审计员的工作进行考评。对表

现优异、业绩突出的特约审计人员进行通报表扬，下一周期

优先聘用；对违反审计纪律、违背职业道德的特约审计员，

由市总工会经审会解除聘约，收回聘书或文件。

第五条 特约审计员的职责和权利：

1.特约审计员受聘期间，应运用自身的职业技能和专业

特长协助市总经审会开展对工会经费收支、资产管理以及相

关经济活动的审查审计，促进工会经济活动健康规范运作。

2.特约审计员根据市总经审办的安排进行审查审计工

作，参与工作方案制定、实施现场审计以及审计报告征求意

见书的起草等工作。

3.特约审计员在履行审计职责、办理审计事项时，有权

向市总经审会或审计组组长反映发现的问题、提出意见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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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

4.特约审计人员不得从事被审计单位的经济和财务管

理活动；在办理审计事项中，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

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；对被审计单位需要保密的事项负有保

密义务。

第六条 特约审计员的审计费用：

1.特约审计员审计期间的审计补贴按以下标准发放：具

有审计、财会高级职称的审计人员，按每人每天 500 元计发；

中级职称审计人员按每人每天 400 元计发，初级及以下人员

按每人每天 300 元计发。出具符合标准的审计报告，按每篇

300 元计发。

2.特约审计员费用纳入市总经审办年度预算，按照《工

会预算管理办法》、《湖北省<工会预算管理办法>实施细则》、

《鄂州市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管理正面清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鄂州市总工会于

2022 年 8 月 30 发布的《鄂州市总工会经审会特约审计员实

施细则》（试行）（鄂州工办字[2022]1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